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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韩自贸区：高水平自贸区的范本，沿海港口收获值得期待① 

2004 年 11 月，中国-韩国双边 FTA 启动了民间可行性研究和官产学联合研

究，直至 2012年 5月正式开始双边协定的谈判，经过 14轮谈判，2015年 2月，

协定文本完成草签，至此，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。中韩自贸区“十年磨一

剑”，成为东亚地区具有“破冰”意义的高水平、全面的自贸区“模板和范本”。 

（一）“自贸区红利”助力双边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

从双边贸易规模看，2014年，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2905亿美元，韩国是

中国继欧盟、美国、东盟、中国香港和日本之后第六大贸易伙伴国，②第六大出

口目的地、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。根据韩国海关的统计数据，

2013年，韩国首度超过日本，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；2014年中国已经成

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、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的进口来源地。对华出

口约占韩国总出口 1/4，中国也是韩国最大海外投资目的国和生产加工基地。

1992年双边贸易额仅为 50亿美元，至今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攀升，保持了年平均

增长率超过 20%的高速发展。 

从贸易结构看，韩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、贱金属和化工产

品，2014 年出口额分别为 659.4 亿美元、204.0 亿美元和 177.7 亿美元，共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

 张琳，助理研究员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。本文为《中国航务周刊》约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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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剔除欧盟、东盟等经济联盟，和香港经济体，韩国是中国第三大国别出口市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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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对华出口总额的 71.6%；韩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、光学医疗设备

和化工产品，2014年出口额分别为 388.9亿美元、146.8亿美元和 70.1亿美元。

中韩同属东亚经济圈，处于东亚生产网络，机电类商品产品内贸易高度发达，

双方经贸相互依赖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 

从双边投资规模看，2014 年韩国对华投资达 39.7 亿美元，成为继 2006 年

之后的最大规模；同期，中国对韩直接投资为 12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47.2%，成

为继新加坡之后对韩投资增长最显著的国家。 

2014 年双边贸易、投资数据显示，中韩自贸区的贸易创造和投资创造效应

已经初步显现，自贸区的未来双边在消费市场开放、旅游、服装、服务贸易、

金融保险、文化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和巨大的潜力，随着双边 FTA 的启

动和实施，“自贸区红利”将会成为推动下一阶段双边经贸发展的新增长动力。 

（二）全面、高水平自贸区模板，“规则红利”辐射一带一路 

 中韩自贸区是我国目前为止涉及贸易额最大、综合水平最高的自贸区。根

据协定，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，过渡期后将实现中国零关税产品覆盖全部商品

海关税目的91％，占进口额85％；韩方承诺最终零关税产品覆盖商品税目的92％，

占进口额 91％，实现高水平的货物贸易自由化。从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，中方

承诺在视听合作合拍、出境游、环境等部门的开放和合作，韩方承诺在速递、

建筑、医疗等方面的市场准入。此外，从自贸区协定涵盖范围来看，首次设立

金融服务、电信服务单独章节，还特别是包含了竞争政策、环境等“21 世纪贸

易议题”，形成了“高水平、全面”的新型 FTA协定。 

从贸易规则设置上来看，中韩自贸区承诺采用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模式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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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投资谈判，这是中国对外 FTA 谈判中首次采用的“与国际接

轨”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。所谓“准入前国民待遇”是指通过负面清单方式

来保护的某些产业和活动外，在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原则所承诺

的待遇；负面清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或限制投资的领域，对负面清单以外的

领域，按照内外资一直的原则，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。 

2010年以来兴起，以美国 TPP和 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双边、区域区域一体

化合作浪潮，其显著特征即：新一代的“白金标准”的投资规则，负面清单和

准入前国民待遇正是其核心条款。这一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动向成为可预见未来

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发达国家对外谈判时，贸易投资规则常常有统一或基本相似

的模板。如中美双边 BIT投资协定与 TPP谈判中的投资篇章，以及美加墨 NAFTA

的投资协定均是以美国“双边投资协定”(BIT)为示范模板。中韩自贸区的首次

实践，也标志着我国向新规则的转变和“试水”，“规则红利”的创新和改革为

构建立足周边、辐射“一带一路”、面向全球的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奠定了基

础，为今后对外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奠定了基调，为"一带一路"沿线自贸区提供

样本。 

（三）“地方合作条款”新机遇，促沿海港口大收获 

中韩自贸区首次在自贸区谈判中设置“地方合作内容”，即通过地方经济合

作示范区的建设，推动双方互设产业园区，加强口岸互联互通，加快跨境电子

商务发展，深化服务领域开放等多渠道合作，提高开放水平，在自贸区内部实

现深度一体化。当前，大连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、威海与仁川自由经济区、青

岛中韩合作区和中韩创新产业园都已正式启动。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使得双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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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TA 的合作更加“接地气”，打造中韩自由贸易区平台、双边产业融合基地、双

边合作的试验田，为加速和扩大自贸区贸易、投资福利效应提供了现实发展路

径，为尝试新型贸易和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了机会，也为下一步服务贸易、农业

产品、投资协定的谈判积累了经验。 

环渤海港口、城市与韩国隔海相望，地理优势与紧密经贸往来、韩企众多

的传统优势，在中韩自贸区加深合作的背景下，面临着绝佳的发展机遇。中韩

FTA签订后，港口和海运行业首先受益。首先，中韩贸易以海运为主，对沿海港

口青岛、大连、烟台、连云港等带来的港口吞吐量和海上货物运输量的提升作

用将十分显著。其次，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检疫检验规则标准的统一和互认也将

提高通关效率，节省运输时间和成本。作为中韩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以及世界第 7

大港口，距离韩国最近的青岛港，目前已经与韩国釜山港、光阳港、仁川港、

平泽港、尉山港等港口一直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。数据显示，2014 年青岛港到

韩国港口的出口箱量同比实现增长 5.8%。预计未来随着自贸区的启动和优惠措

施的实行，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显著上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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